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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增城区教育局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

价报告

“增城区购买义务教育民办学位服务”项目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穗教规字〔2022〕1 号）文件精神，

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广州市计

划通过在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购买学位服务等方式增加公办义务

教育学位供给，实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和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达到上级规定目标。

（二）项目立项依据

以《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

位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穗教规字〔2022〕1 号）作为实施依

据，根据《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增城区关于落实〈广州

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增教字〔2022〕15 号）制定的工作目标、享受对象、购买标

准，工作职责和分工推进项目实施。

（三）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购买 49327 个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到 2023 年，增

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达到 95%，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入读公办学校（含政府购买学位）达 85%，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位占比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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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预算。项目年初预算 8625.43 万元，

实际支出 8625.43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资金用于支付全区

32所民办学校的 37160 个小学学位和 12167 个初中学位 2022 学

年第二学期剩余的学位购买费用。

（五）项目实施情况

2023 年根据《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增城区关于落

实〈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增教字〔2022〕15 号）制定的购买标准支付 2022

学年第二学期购买学位服务资金，即支付小学学位 37160 个，每

人 2500 元，费用共计 9280.6 万元；初中学位 12167 个，每人

3000 元，费用共计 3650.1 万元，所需资金共计 12930.7 万元，

由于 2022 年已预拨 4305.27 万元，2023 年拨付资金 8625.43 万

元。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的重大政策措

施、重点民生领域、资金规模较大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项目实施

重点绩效评价，运用科学、规范、合理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

评分标准，对项目立项、资金落实、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经济

性、效率性、效果性及公平性等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判，

评价项目产出效益实现程度，总结项目实施优点、发现存在问题，

并分析问题成因，提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和完善政策的建议，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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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本次重点绩效评价以书面材料核查、访谈、座谈、问卷调查、

选点抽查为基础，综合运用目标结果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

评判法等方法对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方面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指标分

析主要采用定量指标分析，并辅以部分定性分析。指标体系采用

百分制综合评分，并按照综合评分进行分级，评价结果分为优、

良、中、差四个等级。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流程包括：1.前期准备：工作方案制

定和专家团队组建；2.自评材料审核：自评材料收集与书面审核；

3.现场核查：材料核实、询问答辩、满意度调查与材料补充；4.

综合评价；5.报告撰写：完成评价报告初稿、征求多方意见及形

成正式报告。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性指标评价标准主要依据《广州市

增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财政评价工作的通知》（增财

〔2024〕178 号）、《广州市增城区关于印发 2024 年增城区级

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增财〔2024〕212 号）

有关规定设置；个性化指标预期目标值主要依据《广州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通

知》（穗教规字〔2022〕1 号）、《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关于印

发增城区关于落实〈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实施

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增教字〔2022〕15 号）等文件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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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我局按照《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穗教规字〔2022〕1 号）和《广

州市增城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增城区关于落实〈广州市购买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增教字

〔2022〕15 号）推进项目实施，推动公办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

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位比例不断提高。

我局对购买义务教育民办学位服务项目绩效进行了自我评

价，对项目基本情况、绩效目标、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项目组织

实施情况、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主要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及

建议等进行了分析说明，自我评价得分 90 分，自评结果为“优”。

（二）项目绩效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数量指标上，项目本次共购买全区 32 所民办学校小学学

位 37160 个、初中学位 12167 个。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向义务教育阶段就读民办学位的学生进行补贴，一方面

增加了公办学位供给，另一方面提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位的比例，在缓解“上学难”问题的同时，保障了义

务教育的覆盖面。通过购买民办学位，提供了更多公办学位，实

现了公办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 100%的目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公办学位紧张的压力。通过政府购买学位，减少就读民办学校的

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有助于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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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同时能够提高社会的满意度和政府

的公信力，是对教育供给能力的进一步保障。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家长满意度指标上，项目针对补贴申请流程、家庭负担减

轻程度开展了调查，最终回收问卷 28949 份，有效问卷 23673 份，

问卷有效率 81.77%，综合满意度 75.94%。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扩大公办学位供给量，提高优质教育可及性。项目通

过购买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位，缓解公立学校的招生压力。同时，

项目通过购买学位，能够让不同经济条件的学生享受到同样的教

育资源，在短期内有利于缩小教育不平等的差距，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的可及性。

（二）缓解学生家庭经济压力，保障义务教育普及率。项目

通过购买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位，将学位补贴发放至学生家庭，

减少了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减少因经济原因导致的辍学

现象，进一步保障义务教育的普及率。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由于主动选择就读民办学校的家庭具备一定的负担

能力，加上部分民办学校收费有所上涨，因此购买义务教育民办

学位服务项目资金效益发挥不明显。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指标考核体系有待完善，项目申

报阶段设置的绩效目标完整性不足。

六、相关建议

（一）我局将不断完善项目实施制度，加强项目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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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财政补贴更精准地定位到经济困难家庭，确保真正有需求的学

生能够获得补贴；并加强对民办学校收费标准的监管，防止学校

因政策补贴而提高收费。

（二）我局在设置绩效目标时进一步明确预期产出和效益，

特别是与促进教育公平相关的绩效目标，确保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和完整性。


